株洲市计划生育协会2018年部门预算

和“三公”经费预算说明
一、 部门职能职责
株洲市计划生育协会是市委、市政府领导下的协助党和政府做好卫生和计划生育工作的群众团体，是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，是协助政府动员群众参与计划生育工作的一种重要的组织形式。以服务为宗旨，通过组织会员、联系群众，开展自我教育、自我管理、自我服务等活动，引导广大群众少生快富奔小康，促进人口与经济、社会、资源、环境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，促进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。

二、 部门收支概况
株洲市计划生育协会2015年7月成为独立核算的一级预算单位，无下属预算单位。
（一）收入预算

2018年年初预算数193.37万元，其中，财政预算全额拨款193.37万元，无上年结转。
（二）支出预算

2018年年初预算数193.37万元，具体安排如下：

1.基本支出：2018年年初预算数为91.37万元，其中:工资福利支出54.29万元;一般商品和服务支出33.79万元;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3.29万元;无业务性商品和服务支出。

2.项目支出：2018年年初预算数为102万元，为计划生育家庭扶助经费，包括三结合、生育关怀、对计划生育家庭帮扶和计生保险等项目，其中市本级工作支出47万元，依据考核结果下拨基层55万元。
预算收支增减变化情况说明：2018年度本单位年初预算数为193.37万元，比上年增加19.87万元，主要原因是增加一人，造成人员经费和运转经费上涨。
（三）机关运行经费安排情况

本部门2018年年初预算机关运行经费共安排33.79万元，比上年度预算减少1.32万元，减少的原因是精简办公运行费用5%。
（四）政府采购预算

2018年年初预算数为51万元，与去年持平。
（五）“三公”等经费预算

2018年“三公”经费预算数26万元，其中：公务接待费5.5万元、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10.5万元(其中现有公务用车保有量为1台，公务用车购置费为0万元)、因公出国（境）费0万元。会议费5万元；培训费用5万元。

“三公”经费预算数比2017年减少5万元，主要因为我单位今年无因公出国（境）费，因此比去年减少23.81%。
名词解释：
计划生育家庭扶助经费：第一、扶助对象夫妻均应在1933年1月1日以后出生，女方须年满49周岁。因丧偶或离婚的单亲家庭，男方或女方须年满49周岁。扶助对象年龄的认定以其本人身份证载明的出生时间为准，对于从未办理过身份证的，则以其户口簿登记的出生时间为准。第二，只生育一个子女或合法收养一个子女。只生育一个子女包括曾生育过一个以上子女但同时只存活一个子女，以及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或收养且同时存活过两个以上子女，但以后只存活一个子女的情况。合法收养一个子女包括法律法规承认的事实收养子女的情况。符合上述条件的，应出具《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》或由其户口所在地村（居）委会出具有关独生子女的证明材料。第三，现无存活子女或独生子女被依法鉴定为残疾（伤病残达到三级以上）。现无存活子女的，需提供乡级以上医疗机构、公安部门或户口所在地村（居）委会出具的子女死亡证明材料。独生子女被依法鉴定为残疾（伤病残达到三级以上），是指被地方各级残疾人联合会依法认定、审核的符合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制定的三级以上（包括三级，下同）残疾标准，并持有其统一制发的等级为三级以上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》。
株洲市计划生育协会

2018年2月5日
1
—— 2 ——

